


 

「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 

104年第四次會議提案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提案一：忠興聖堂於佳里區佳里段 2395－13地號土地擬建造一棟二

樓寺院，依規定已設置廁所、樓梯等無障礙設施，是否仍須設

置昇降梯通達二樓被服儲藏空間？提請討論！(提案人：台南

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本案忠興聖堂於佳里區佳里段 2395-13地號土地擬建造一棟

二樓寺院（如附件），依規定已設置廁所、樓梯等無障礙設

施，行動不便者可通達一樓各主要空間，如一樓挑高五米之

佛堂及餐廳、廚房、休息室等主要之活動空間，左側建物部

分空間設計為二樓，該二樓空間設計作為儲藏室，以容納被

服、桌椅、祭祀器具等宗教性用品及節慶演奏之樂器及大

鼓，係屬繁重搬運之工作及儲存場所，不適合行動不便人員

之進入。請求免設置昇降梯通達該空間。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67條第 3項規定「前二項建

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基、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

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

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三、本案實屬使用用途特殊之空間，考量作業空間之安全及無障

礙設施之需求，因此相關無障礙設施如無障礙通路、廁所、

樓梯皆依規定設置，並通達各主要樓層及空間，二樓儲藏室

因位於後側角落空間，「無障礙昇降設備」通達確有困難且

無必要，請允准免以電梯通達該空間！實感德便！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已依規定設置相關無障礙設施，並通

達一樓主要樓層及空間，且該儲藏室非屬居室空間，應無以「無

障礙昇降設備」通達之必要。 

決議： 

 

提案二：地面層設置陽台疑義。說明如下 (提案人：台南市建築



 

師公會) 

說明：  

一、建築物地面層陽台，原來依據內政部 83年 9月 22日台(83)

內營字第 8388396 號函，得「於建築圖面上.....加註『陽

台』，非法所不許。」，亦即地面層之陽台(設置於法定空地

上)得納入竣工平面圖，登記產權。 

二、緣監察院 98年 9月 3日糾正案，內政部驟然以 98年 12月

18日台內營字第 0980811949號函「停止適用內政部 93年 9

月 22日台(83)內營字第 8388396號函，自即日生效。」。 

三、依 99年 4月 14日內政部營建署研商地面層陽台疑義會議計

錄結論第二點：「設置於地面層計入建築面積，非屬法定空

地範圍，故如『陽台』計入建築面積者，得設置於地面層並

註記空間為『陽台』。」(詳附件一)。 

四、本案於地面層店鋪前方設置陽台(詳附件二)，依法計入建築

面積，應得於建築圖面加註『陽台』。惟建管科仍有疑慮，

故提請復核小組再次確認。以上，敬提至「臺南市政府建造

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審議檢討。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設置於地面層計入建築面積，非屬法定空地範圍，故

如『陽台』計入建築面積者，得設置於地面層並註

記空間為『陽台』  

二、陽台構造是否免適用 100 年 8 月 24 日台內日第

1000806661 號令內容辦理 (附件三 )。提請討論。  

決議： 

 

提案三：當法定空地之基地內通路，採分造設計，其有關基地內通

路之範圍和 9 米迴車道部份是否應先行分割，敬請釋示。(提

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無論是基地內通路和私設通路，目前皆無規定必須亦以分割

不可，只要在圖面說明上標示「供道路通行使用，不得任意

阻塞」，若再加上法院的公證，應可招公信。 



 

二、雖然強制分割可使產權更清晰，但卻有損地主之權益，造成

土地的持分不均，塗生困擾，所以有關迴車道的部份是否在

圖說標示清楚其範圍以及法院公證即可，只需分割道路之範

圍，迴車道部份免之。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基地內通路和私設通路及其迴車道部份依

法並無分割之必要，只要在圖說上清楚標示其同意範圍、產

權、責任義務或法院公證之內容和圖說等即可，至於是否應先

行分割其通路或連同迴車道之範圍，仍屬起造人之自由意願。 

決議： 

 

提案四（ 1） : 茲有臺南市善化區善新段 64、 65 地號建造

執照申請案，擬提請展延復審時間，詳如說明。 (提案

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依工務局「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復審

案件處理原則」辦理。  

二、本案於 103 年 6 月 27 日掛號申請建照，目前已核定

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詳附件），並完成開放空間綜

合設計審查，前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 104 年 6 月 5

日召開「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

抽查復核小組」104 年度第二次復核會議決議，本案

建造執照審查改正期限准予再展延三個月至 104 年 9

月 27 日在案。  

三、現因後續尚有開放空間綜合設計審議核定作業，及

核定書與對圖修改內容之對照檢討作業等，恐無法

於 104 年 9 月 27 日送請復審到期日前改正完成。惟

本案其他程序皆已完備，請再准予展延 3 個月期限

至 104 年 12 月 27 日，以供完成後續送請復審事宜。 

決議： 

一、同意准予展延。  

二、展延期限，視個案提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

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提案四（ 2） : 茲有臺南市善化區善新段 69、 70、 71 地號

建造執照申請案，擬提請展延復審時間，詳如說明。(提

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依工務局「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復審

案件處理原則」辦理。  

二、本案於 103 年 6 月 27 日掛號申請建照，目前已核定

都市設計審議及開放空間綜合設計審查（詳附件），

並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 104 年 6 月 5 日召開「臺

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

組」104 年度第二次復核會議決議，本案建造執照審

查改正期限准予再展延三個月至 104 年 9 月 27 日在

案。  

三、現因後續尚有開放空間綜合設計審議核定書與對圖

修改內容之對照檢討作業等，恐無法於 104 年 9 月

27 日復審到期日前改正完成。惟本案其他程序皆已

完備，請再准予展延 3 個月期限至 104 年 12 月 27

日，以供完成後續送請復審事宜。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同意准予展延。  

二、展延期限，視個案提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

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決議：  

 

提案四（ 3） : 茲有臺南市東區仁和段 1384-1 地號建造執

照申請案，擬提請展延復審時間，詳如說明。(提案人：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依工務局「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復審

案件處理原則」辦理。  

二、本案於 103 年 6 月 27 日掛號申請建照，目前已核定



 

開放空間綜合設計審查（詳附件），並完經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於 104 年 6 月 5 日召開「臺南市政府建造

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104 年度第

二次復核會議決議，本案建造執照審查改正期限准

予再展延三個月至 104 年 9 月 27 日在案。  

三、現因後續尚有開放空間綜合設計審議核定書與對圖

修改內容之對照檢討作業等，恐無法於 104 年 9 月

27 日復審到期日前改正完成。惟本案其他程序皆已

完備，請再准予展延 3 個月期限至 104 年 12 月 27

日，以供完成後續送請復審事宜。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同意准予展延。 

二、展延期限，視個案提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

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決議： 

 

提案五 : 有關建築物地下室均僅供停車空間、法定防空避難室、台

電受電室及機械室使用時，是否得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提請討論。(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本案坐落永康區鹽東段 1345,1346,1349地號。擬申請地上

11層地下 3層旅館新建工程。於地下一層設置防空避難室兼

停車空間，地下二、三層為汽車停車空間及必機要機電設備

空間，且無任何居室空間使用。 

二、地下室各層之設備及停車空間配置規劃，係考量使用及效率

整體配置之一體空間。 

三、是否適用 1020603 第 3次會議，提案八決議:本案地下層以下

整層得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計算。 

四、提供台北建管處地下室各層總樓地板面積之容積計算方式。

(詳附件一) 

五、檢附地下層平面圖乙份(詳附件二)，敬請 惠予審核同意。 

六、另他案(詳附件三)善化區善進段 5,6,7地號。擬申請地上 28



 

層地下 4層住店新建工程。無防空避難室，如何計算容積?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地下室各層總樓地板面積之容積計算方式 

說明:有關地下室開挖樓層,用途分別為「防空避難設備」、「停車空

間」、「機電設備空間」,其容積樓地板面積計算方式之認定標

準。 

處理原則:地下室開挖範圍內屬「防空避難設備」、「停車空

間」、「機電設備空間」者,應依下列圖例及計算式辦理。 

 

 

 

 

 

 

 

 

 

 

A1:地下室各層停車空間樓地板面積: (B1F…BNF) 

A2:地面層室內停車空間(含車道及等候空間) 

A3:地面層機械停車昇降設備 

B1:法定機電設備空間(依技術規則 162條檢討) 

B2:法定建築面積+法定騎樓面積 

B3:法定 6M*6M等候空間 

N1:實設停車位(依技術規則 162條免計容積之停車空間) 

N2:法定裝卸位與垃圾車停放空間(經都市審議需求增設之停車

位) 

N3:法定機車位(含都市計劃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都市審議/開放空

間/交通影響評估等需求增設之停車位) 

容積檢討式: 

(A1+A2+A3)-(B1+B2+B3+N1*40+N2*40+N3*4)=應計入之容積樓地

板面積(負值取零) 

決議：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法令研討提案單 
    提  案：  

  提案單位：王東奎建築師事務所 

  日  期：104/8/25 

主 
 

旨 

有關建築物地下室均僅供停車空間、法定防空避難室、台電受電室及機械室使用時，

是否得免計入容積總樓地板面積？提請討論。 

提 

案 

內 

容 

說 

明 

一、本案坐落永康區鹽東段 1345,1346,1349地號。擬申請地上 11層地下 3層旅館新

建工程。於地下一層設置防空避難室兼停車空間，地下二、三層為汽車停車空間

及必機要機電設備空間，且無任何居室空間使用。 

二、地下室各層之設備及停車空間配置規劃，係考量使用及效率整體配置之一體空間。

三、是否適用 1020603 第 3次會議，提案八決議:本案地下層以下整層得免計入容積樓

地板面積計算。 

四、提供台北建管處地下室各層總樓地板面積之容積計算方式。(詳附件一) 

五、檢附地下層平面圖乙份(詳附件二)，敬請  惠予審核同意。 

六、另他案(詳附件三)善化區善進段 5,6,7地號。擬申請地上 28層地下 4層住店新建

工程。無防空避難室，如何計算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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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檢討式：

(A 1+A 2+A 3) － (B 1+B 2+B 3+N 1x40+N 2x40+N 3x4) ＝ 應計入之容積樓地板面積(負值取

零)

 

　

　

　

臺北市建築管理案例彙編 　

　

| 回上一頁 |

彙編編號  8407

修正案例

 修訂說明：依現行法令規定及執行方式修訂文字內容及圖例

主旨：地下室各層總樓地板面積之容積計算方式。

說明：有關地下室開挖樓層，用途分別為「防空避難設備」、「停車空間」、「機電

設備空間」，其容積樓地板面積計算方式之認定標準。

處理原則：地下室開挖範圍內屬「防空避難設備」、「停車空間」、「機電設備空

間」者，應依下列圖例及計算式辦理。

A 1：地下室各層停車空間樓地板面積：（B 1F…B N F）

A 2：地面層室內停車空間（含車道及等候空間）

A 3：地面層機械停車昇降設備

B 1：法定機電設備空間（依技術規則162條檢討）

B 2：法定防空避難設備（實設建築面積+騎樓面積）

B 3：法定６M  x６M 等候空間

N 1：實設停車位（依技術規則162條免計容積之停車空間）

N 2：法定裝卸位

N 3：法定機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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